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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后管理项目审批

审批编码 202109071014000508424

申请人 栗红亮

申请人部门 项目管理一部-项目一部-王旌行区域

项目部 项目一部

审批编码

审批单编号 KXJG2021HFBN056

项目名称 民生信托合肥宝能项目

日期 2021-09-07

审批单标题 关于管理咨询服务合作协议用印申请

是否用印 是

用印类型 公章;法人章

其他章说明

用款金额(元) 0.00 (零元整)

是否月度资金计划 否

事由
本次项目公司申请用印资料为管理咨询服务合作协议-天津佳民，管理咨询服务合作
协议之补充协议-深圳鸿微，根据合同约定结算。

依据
基于以上事由，项目公司向我司提供了合同完整文本及内部审批流程。 
招标资料、合约规划、目标成本经信托同意项目公司不提供。

分析

（1）管理咨询服务合作协议-天津佳民，合同约定以每年书面约定的服务系数计算服
务费用，服务期限两年。
（2）管理咨询服务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深圳鸿微，协议约定结束服务关系，实际服
务期限两年，相关费用已支付。
（3）内部流程完善，资料齐备。
（4）系集团公司安排的合同事宜。有无实际业务发生，转移资产的风险。

结论或提示
已核查全部用印资料，项目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完备，资料齐全，需要盖章的资料与审
核的资料相一致，盖章及审核资料见附件。拟同意其用印申请，是否可用印，请指
示。

附件

审批主管 王旌行

说明 选择“不需要”则流程不通过风险管理部

是否需要风险管理部审
核

需要

选择风险管理部审核人
员

张祖起

审核意见

用钉钉扫码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日期：202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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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最终报审单"需与主管和风险管理部提前沟通"报审文本"

最终报审单

是否需要副总经理审核 不需要

审批流程

1为集团公司安排的管理协作协议，2年金额分别为710万和910万。请协助评估合理
性 

 王旌行 已同意 2021-09-07 10:37:11

1.合同为管理咨询费合同及补充协议，其中新签合同为浮动金额计算费用，补充协议
为解除原协议（已累计支付910万元）。
2.以上合同及原先已执行的合同根据合同内容显示均为无实际业务合同，存在转移资
金的风险。
3.用印审批中还显示现管理咨询公司委托原管理咨询公司收款297.9万元，同时在用
印审批中还特别强调此次拟用印合同档案室不存档，有逃避追溯之嫌。
4. 综上，初步判定此次拟用印合同存在转移资金风险，可能有损信托方利益，建议
暂时不予用印及付款。同时以上事项上报信托方，在取得信托方明确意见后配合后续
相关事项。 

 张祖起 已同意 2021-09-07 14:40:15

(监管项目事项审核意见-关于管理咨询服务合作协议用印申请.doc) 
 栗红亮 已同意 2021-09-07 14:56:57

 王旌行 已同意 2021-09-07 14:57:39

 张祖起 已同意 2021-09-07 15:02:33

 抄送 刘傲,刘思明 2021-09-07 15:02:33

 打印时间：2021-09-07 15:04 打印人：王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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